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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底 撈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2）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

茲提述先前通函及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扎魯特旗購買協議、總人力資源
管理服務協議、頤海總購買協議、蜀海協議及蜀韻東方協議（統稱為「現有持續
關連交易協議」）。由於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
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日後繼續進行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
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其附屬公司）分別與扎魯特旗海底撈、
Weihai Holding、頤海、蜀海及蜀韻東方訂立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由於參考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及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各自年度上限計算
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由於參考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重續蜀海協議及重續蜀韻東方協
議各自年度上限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故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
定。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重續頤海總購買協
議、重續蜀海協議及重續蜀韻東方協議（合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及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各自年度上限。

嘉林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該等協
議項下的交易及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各自年度上限向獨立董事委
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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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不獲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協議、該等協議項下的交易及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各自年
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及該等協議項下的各自年度上限的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
意見函、嘉林資本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以及召開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寄發予股東。本公司預期將於2023年11
月8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通函。

背景

茲提述先前通函及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扎魯特旗購買協議、總人力資源管
理服務協議、頤海總購買協議、蜀海協議及蜀韻東方協議。由於現有持續關連交
易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日後繼續進行現
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代表其本身及
其附屬公司）分別與扎魯特旗海底撈、Weihai Holding、頤海、蜀海及蜀韻東方訂
立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概要

交易 關連人士 關連關係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千元）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重續扎魯特旗購買
 協議

扎魯特旗海底撈 截至本公告日期扎魯特
 旗海底撈為我們關連
 人士四川海底撈的全
 資附屬公司。

296,895 318,694 318,694

重續總人力資源
 服務協議

Weihai Holding 截至本公告日期Weihai
 Holding由張勇先生及
 舒萍女士控制，因此
 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464,500 569,750 673,590

重續頤海總購買
 協議

頤海 截至本公告日期頤海由
 張勇先生及舒萍女士
 控制，因此為我們的
 關連人士。

2,880,000 3,420,000 3,990,000

重續蜀海協議 蜀海 截至本公告日期蜀海由
 我們的關連人士樂達
 海生持有42.72%及靜
 海投資持有約26.17%。

3,947,656 5,369,372 7,169,869

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蜀韻東方 截至本公告日期蜀韻東方
 由張勇先生的胞弟張碩
 軼先生持有80.00%，
 因此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2,704,640 2,815,120 2,95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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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年期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各重
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詳情載列如下。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

由於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
日後繼續進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為
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與扎魯特旗海底撈訂立新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重續扎
魯特旗購買協議」），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包括首尾
兩日）。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一經生效，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即告終止。

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3年10月1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2) 扎魯特旗海底撈

期限： 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初始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
月31日止三年（包括首尾兩日）。在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
規的情況下，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可不時續期三年，除非本
公司於協議期限屆滿前通過發出30天書面通知的方式通知扎魯
特旗海底撈不再續期。於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重續時，各訂
約方可根據當時情況修訂該協議的條款。

交易性質： 於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期限內，扎魯特旗海底撈同意向本集
團提供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製品。

定價基準： 扎魯特旗海底撈的購買價格應由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考(i)
過往購買價格；(ii)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
製品的市場供求情況；(iii)扎魯特旗海底撈的生產成本；(iv)扎
魯特旗海底撈有關產品類別的加工服務費率；(v)新鮮羊肉及牛
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製品的現行市場價格；及(vi)扎魯
特旗海底撈供應的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
製品的質量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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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的條款與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基本
一致。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自成立以來，本集團一直向扎魯特旗海底撈購買羊肉產品，扎魯特旗海底撈以合
理價格供應優質羊肉產品。由於本集團多年來擴張及日常營運對食材的需求日益
增長，本公司充分利用其規模經濟以及與扎魯特旗海底撈的長期業務關係擴大其
當前合作。經考慮本集團的經營需求、扎魯特旗海底撈提供的產品質量及扎魯特
旗海底撈向本集團提供的持續採購優惠條件，董事認為繼續與扎魯特旗海底撈的
當前合作將對本集團有利。

過往金額、現有年度上限及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我們向扎魯特旗海底撈購買產品的過往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16,673 213,025 123,743附註1 69,542

附註：

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過往交易金額減少主要是由於(i)2022年新冠疫情影響而導
致中國大陸地區若干餐廳停止營業或暫停堂食服務及客流量減少；及(ii)「啄木鳥」計劃的
實施導致餐廳數目減少。

本公司估計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交易於截至2026年12月31日
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新年度上限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296,895 318,694 318,694

建議年度上限的理由及釐定基準

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以下各項估計得出：(i)本集團過往向扎魯特旗海底撈購買產
品的數量；(ii)扎魯特旗海底撈每年的最高產能；(iii)本集團對扎魯特旗海底撈所
供應產品的預期需求增長；及(iv)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製品
參考市場價格的潛在價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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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參與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火鍋店業務及其他餐飲業務。

扎魯特旗海底撈主要從事屠宰、加工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肉
製品，以及生產速凍食品。

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扎魯特旗海底撈由四川海底撈全資擁有，而四川海底撈則由
靜遠投資、張勇先生、舒萍女士、施永宏先生及李海燕女士分別擁有50.00%、
25.50%、8.00%、8.00%及8.00%。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確信及全
悉，截至本公告日期，靜遠投資分別由張勇先生、舒萍女士、施永宏先生及李海
燕女士擁有52.00%、16.00%、16.00%及16.00%。因此，扎魯特旗海底撈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建議年度上限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
規則第14.07條）中的最高者超過0.1%但低於5%，故重續扎魯特旗購買協議項下
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
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

由於總人力資源管理服務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
月31日後繼續進行總人力資源管理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
本公司與Weihai Holding（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新總人力資源服
務協議（「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為期三年（包括首尾兩日）。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一經生效，總人力資源管理
服務協議即告終止。

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3年10月1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Weihai Holding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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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初始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
12月31日止三年（包括首尾兩日）。在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
法規的情況下，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可不時續期三年，除
非本公司於協議期限屆滿前通過發出30天書面通知的方式通知
Weihai Holding不再續期。於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重續時，
各訂約方可根據當時情況修訂該協議的條款。

交易性質： 於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期限內，Weihai Holding同意向本集
團提供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員工招聘服務、
培訓及餐廳績效評估服務、勞務外包服務、SaaS系統服務及其
他定制人力資源管理諮詢服務）。

定價基準： 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項下的服務費將根據微海集團提供的
有關服務類型及服務量（就僱員招聘服務而言，指成功招聘的人
數）並經參照微海集團就提供相關服務所產生的成本以及可比市
場費率後，經訂約方磋商釐定。特定服務費最終將於雙方將訂
立的個別執行協議中釐定，其條款應與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
議一致。

除增加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如勞務外包服務及SaaS系統服務）外，重續總人力資源
服務協議的條款與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總人力資源管理服務協議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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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微海集團主要經營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業務，在為餐飲業提供人力資源管理
及諮詢服務方面經驗豐富。考慮到(i)除增加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如勞務外包服務
及SaaS系統服務）外，該等服務類型為本公司提高營運效率及進一步擴展餐廳網
絡所需的服務，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的條款與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總人
力資源管理服務協議基本一致；(ii)微海集團在為餐飲業提供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
服務方面經驗豐富，而本集團自2015年成立以來一直委聘微海集團向本集團提供
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及(iii)微海集團於合作期間一直以合理價格提供符合
要求的服務，本公司認為持續向微海集團購買該等服務將對本集團有利。

過往金額、現有年度上限及建議經修訂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我們向Weihai Holding取得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的過往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67,696 260,138 70,211附註1 56,064

附註：

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過往交易金額下跌乃主要由於(i)於2022年的新冠疫情影
響；(ii)實行「啄木鳥」計劃令餐廳數目減少；及(iii)本集團根據實際需求進行的服務內容
調整，令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需求下跌。

本公司估計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交易於截至2026年12月31
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新年度上限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464,500 569,750 673,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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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的理由及釐定基準

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以下各項估計得出：(i)過往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費率及
該費率的預期波動；(ii)因本集團餐廳網絡的預期擴張及潛在員工流失導致的本集
團人力資源管理及諮詢服務的需求估計增長；及(iii)根據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
議提供的服務類型增加。

有關參與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火鍋店業務及其他餐飲業務。

Weihai Holding主要從事提供人力資源服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確信及全悉，截至本公告日期，Weiha i 
Holding分別由ZY WH LTD及SP WH LTD持有約36.9%及約13.0%。ZY WH LTD
為一家由張勇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而SP WH LTD則為一家由舒萍女士全資擁
有的公司。因此，Weihai Holding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建議年度上限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
市規則第14.07條）中的最高者超過0.1%但低於5%，故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
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但獲
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

由於頤海總購買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日
後繼續進行頤海總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與頤海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新頤海總購買協議（「重續頤海總購買協
議」），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包括首尾兩日），惟須
經頤海及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一經生效，頤海總購買協議
即告終止。

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3年10月1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頤海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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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初始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
31日止三年（包括首尾兩日），惟須經頤海及本公司獨立股東批
准。

於遵守適用法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及證券監管機構
規定的情況下，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可不時自動續期三年，除
非：(i)各訂約方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期限內以書面形式同意
終止該協議；或 (ii)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因適用法律及法規規
定、證券監管機構規定或任何具管轄權的法院的判決或決定而
終止。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重續時，各訂約方可根據當時情
況修訂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的條款。

交易性質： 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期限內，本集團同意向頤海集團購買海
底撈定製產品及頤海零售產品，以及向馥海上海購買即食自助
產品。

i. 購買海底撈定製產品

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期限內，在遵守我們有關量產及標
準化規定的情況下，頤海集團為我們中國大陸、香港、澳
門及台灣地區火鍋店使用的海底撈定製產品的供應商。倘
頤海集團無法滿足我們的要求且該問題無法於雙方商議後
的合理時間內解決（惟無論如何最遲須於30天內解決），我
們可委聘第三方供應商。

海底撈定製產品的購買將以列明產品類別、購買數量、售
價、交付日期等的個別訂單為基準。海底撈定製產品價格
應按照下文所列定價政策釐定。付款將按個別訂單的購買
量按月或雙方協定的其他期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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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擁有海底撈定製產品配方（「調味品配方」）的所有權，
並按免特許權使用費為基準許可頤海集團及其合約生產商
使用調味品配方進行生產。頤海集團必須並應採取合理的
措施促使合約生產商：(i)對調味品配方保密，及(ii)禁止向
任何主要在中國從事火鍋業務的競爭對手出售所有使用該
等配方的產品，除非獲得我們的書面同意。

對於頤海集團與我們合力對調味品配方作出的任何升級改
良，我們將擁有所有權，而頤海集團及其合約生產商將有
權使用該升級配方以生產海底撈定製產品。就以該升級配
方生產的產品的購買而言，根據頤海總購買協議，各訂約
方將會訂立補充協議，以確認升級配方屬頤海集團與我們
共同努力的成果。

對於頤海集團通過自身努力對調味品配方作出的任何升級
改良，除非有關訂約方另行協定，否則頤海集團將擁有該
升級配方的所有權。倘頤海集團同意向我們供應以該升級
配方生產的任何產品，根據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有關訂
約方將會訂立補充協議，以確認該升級配方屬頤海集團自
身努力的成果及確認該升級配方的使用。

ii. 購買頤海零售產品

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期限內，頤海集團是我們在線上（例
如海底撈應用程序）及火鍋店向消費者展示及出售的頤海零
售產品的供應商。頤海零售產品按頤海集團的配方生產。
我們不得向任何第三方經銷商出售該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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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海零售產品的購買將以列明產品類別、購買數量、交付
日期等的個別訂單為基準而進行。頤海零售產品的價格應
按照下文所列定價政策而釐定。每半年應向我們提供各地
頤海零售產品的價格表。付款將於交付產品及頤海集團出
具發票後按月進行。

iii. 購買即食自助產品

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期限內，頤海集團是我們在火鍋店
及線上平台（如海底撈應用程序）向消費者展示及出售即食
自助產品的供應商。

即食自助產品的購買將以列明產品類別、購買數量、交付
日期等的個別訂單為基準而進行。即食自助產品價格應按
照下文所列定價政策釐定。付款將於交付產品及頤海集團
出具發票後按月進行。

定價基準： 海底撈定製產品、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價格須由各
訂約方參考多項因素而釐定：

i. 購買海底撈定製產品

海底撈定製產品的購買價格乃由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
考(i)過往購買價格、(ii)頤海集團就生產海底撈定製產品產
生的生產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銷售及行政費用、(iii)頤
海集團向獨立第三方經銷商所作出售的預計整體淨利率及
(iv)向獨立且可資比較的供應商購買類似產品的市場價格後
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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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買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

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購買價格應與頤海集團向
獨立第三方經銷商提供的類似產品的定價政策一致，並由
各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考(i)與生產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
自助產品有關的生產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銷售及行政
費用及(ii)類似產品的現行市價後釐定。

為確保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購買價與頤海集團
向其獨立第三方經銷商所提供類似產品的定價政策一致，
本公司與頤海集團將於有關購買協議內明確協定有關定價
政策。此外，本公司已採用全面的內部控制措施監察重續
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購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執
行情況。

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的條款與頤海總購買協議基本一致。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頤海集團為中國領先複合調味料製造商，且長期以來一直為本集團調味品的供應
商。我們與頤海集團建立的長期、穩定及互利業務關係及其量產能力大力推動我
們成功發展及拓展。本公司認為，維持互利關係對本集團有利且符合我們股東的
整體利益。

頤海集團主要以海底撈品牌在中國及若干海外地區經營火鍋底料、火鍋蘸料及中
式複合調味品的製造、經銷及銷售以及研發，且十多年來一直為我們的供應商。
其最初成立為且自其成立起一直為本集團火鍋底料內部供應商。伴隨本集團擴張
而逐漸增長，頤海集團擴張並開始向第三方經銷商及客戶供應產品。為優化企業
架構以應對未來發展及實現在聯交所上市，頤海集團於2013年至2015年進行企業
重組，且不再為本集團的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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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頤海集團為向本集團提供海底撈定製產品及頤海零售
產品（連同海底撈定製產品統稱「調味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供應商。我們認為重
續頤海總購買協議並不會導致我們過度依賴頤海集團或我們的控股股東，原因如
下：

(1) 長期互惠關係

本集團與頤海集團一直保持長期、穩定及互惠業務關係。自頤海集團成立起
本集團一直為其最大客戶，而頤海集團十多年來一直為本集團的調味品供應
商。頤海集團的批量生產能力確保本集團能夠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獲得優質
且符合嚴格食品安全標準的產品穩定供應，而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令頤海集
團能伴隨本集團的擴張同步增長。此外，鑒於本集團對其業務的重要性，頤
海集團盡一切努力保護專有知識及商業秘密，而頤海集團及本集團各自的內
部研發團隊密切合作，以持續更新及探索火鍋底料配方。維持互惠關係符合
頤海集團及本集團股東的最佳利益。

(2) 本集團對頤海集團的重要性

截至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頤海集團的採購額分別約為人民幣1,929百萬元、人民幣1,475百萬元及
人民幣834百萬元，分別佔頤海集團於相關期間的總收入約32.5%、24.0%及
31.9%，而本集團於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下的產品需求可能因我們的預期擴
張而進一步增加。鑒於本集團在中國餐飲領域的領先市場地位及頤海集團對
本集團的銷售佔其收益的重大比重（這說明本集團在頤海集團的業務發展中
發揮關鍵作用），本公司認為，頤海集團極希望根據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交付
價格合理的優質產品，故頤海集團不可能故意終止或減少其對本集團的供應。

(3) 向替代供應商採購

海底撈定製產品的配方由本集團擁有。自頤海在聯交所上市起，本集團一直
在物色海底撈定製產品替代供應商，以防出現頤海集團的供應無法滿足我們
要求及需求的情況，並已與若干提供相若調味品且獲納入本集團設立的「合
資格供應商名單」的獨立第三方供應商訂立協議，以採購頤海集團現時無法
生產的特定種類湯底產品。該等替代供應商能夠按類近頤海集團的質量和定
價條款供應相若調味品。由於本集團擁有調味品配方及海底撈定製產品的原
材料可即時採購，本公司認為在幾乎不會發生的頤海集團終止或無法向本集
團供應的情況下，本集團將能夠在30天內向替代供應商採購符合其要求及需
求的海底撈定製產品，而本集團的業務不會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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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頤海集團是我們在火鍋店及各種線上平台（如海
底撈應用程序）向消費者展示及出售的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供應
商。鑒於出售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所得收益對本集團而言相對屬微
不足道，儘管發生的機會不大，倘頤海集團終止或減少向本集團供應頤海零
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潛在影響輕
微。因此，我們認為毋須為有關產品覓得替代供應商。

(4) 公平合理的定價條款

根據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海底撈定製產品的定價乃經計及頤海集團對本集
團的歷史售價、頤海對第三方經銷商銷售的淨利潤率、生產成本及頤海向獨
立第三方銷售相似產品的市價等各項因素後釐定。海底撈定製產品的定價條
款被視為屬公平合理且經雙方公平磋商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頤海零售產品
及即時自助產品的定價遵循頤海對第三方銷售的定價。

(5) 高度透明及企業管治措施

頤海在聯交所上市，故其與本集團之間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有關
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獨立股東批准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人員年度審核規
定。因此，由於頤海集團與本集團之間的關連交易的公平性及合理性將受彼
等各自的獨立股東、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人員密切定期監察，股東將得到
良好保障。

過往金額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於截至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2023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自頤海集團採購的過往交易金額附註1：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399,634 1,928,954 1,475,163附註2 83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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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於2022年12月，特海透過向股東作出實物分派以介紹方式分拆（「分拆」）並在聯交所主板
獨立上市。特海及其附屬公司（「特海集團」）主要在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以外從事餐廳
業務經營。分拆完成後，特海及其附屬公司的業務被分類為本集團的已終止經營業務。上
文所載的過往交易金額亦包括於分拆前為特海集團已終止經營業務向頤海集團的購買。

2.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過往交易金額減少主要是由於(i) 2022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導
致中國大陸地區若干餐廳停止營業或暫停堂食服務及客流量減少；及(ii) 「啄木鳥」計劃的
實施導致餐廳數目減少。

本公司估計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交易於截至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新年度上限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880,000 3,420,000 3,990,000

建議年度上限的理由及釐定基準

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的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下列因素估計得出：

(i) 與頤海集團的過往交易金額及分拆；

(ii) 對海底撈定製產品的需求以及頤海零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的銷量預期增
加，反映(i)餐廳的顧客流量及經營表現及(ii)於根據「硬骨頭」計劃重開過往
關停的若干餐廳及新餐廳開設計劃後的餐廳數目預期增加；

(iii) 頤海集團的供應能力；及

(iv) 中國大陸餐飲行業及即食自助產品市場的強勁增長及龐大的市場潛力。

有關參與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火鍋店業務及其他餐飲業務。

頤海集團主要以海底撈品牌在中國以及若干海外地區經營火鍋底料、火鍋蘸料及
中式複合調味品的製造、經銷及銷售以及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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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頤海由張勇先生及舒萍女士直接及間接持有合共約31.44%。因
此，頤海為張勇先生及舒萍女士的聯繫人，從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重續頤海
總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有關重續頤
海總購買協議建議年度上限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中
的最高者超過5%，故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項下的公告、通函、獨立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申報規定。

重續蜀海協議

由於蜀海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日後繼續
進行蜀海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與蜀海（各自為其本身
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新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重續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及
新蜀海總購買協議（「重續蜀海總購買協議」）（統稱「重續蜀海協議」），自2024年1
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包括首尾兩日），惟須經本公司獨立股東
批准。重續蜀海協議一經生效，蜀海協議即告終止。

重續蜀海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3年10月1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蜀海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期限： 重續蜀海協議初始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三年（包括首尾兩日）。

在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情況下，重續蜀海協議可不
時續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於協議期限屆滿前通過發出30天書面
通知的方式通知蜀海不再續期。於重續蜀海協議重續時，各訂
約方可根據當時情況修訂該協議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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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質： 根據重續蜀海協議，

(i) 就重續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而言，蜀海集團將就商品食材
向本集團提供倉儲及物流服務。我們將直接與第三方供應
商訂立採購協議，而該等第三方供應商將向蜀海集團交付
產品；及

(ii) 就重續蜀海總購買協議而言，蜀海集團將與本集團所挑選
的第三方原材料供應商訂立採購協議，並將原材料加工成
加工食材，而本集團隨後將向蜀海集團採購加工食材。

定價基準： 重續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項下的服務費將由訂約雙方經公平磋
商並參考(i)蜀海集團就提供倉儲及物流服務產生的實際成本及
開支；(ii)倉儲的地理位置及實際交易量；及(iii)獨立第三方就
類似或可資比較服務收取的費用後釐定。

重續蜀海總購買協議項下的購買價格將參考以下因素釐定：(i)
過往購買價格、(ii)生產成本及(iii)可資比較加工服務供應商收
取的現行加工服務費率。

根據本公司所獲報價，截至本公告日期，蜀海集團就商品食材
及加工食材收取的費用不會高於其他第三方供應商就提供同
類╱類似產品所收取費用。

重續蜀海協議的條款與蜀海協議基本一致。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蜀海於2014年6月成立，主要從事向餐飲服務提供商提供「一站式」供應鏈服務
（包括食品採購、加工、倉儲、物流及銷售）。自其成立以來，我們已委聘蜀海集
團就我們向供應商購買的需要加工、挑選的材料及產品提供加工、倉儲及物流服
務並將該等材料及產品運輸至我們的火鍋店。蜀海集團具備相關專業知識，能夠
向餐飲服務提供商提供倉儲及物流服務，這使我們能夠確保有效管理我們向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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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購買的材料及產品並有秩序地向我們餐廳運輸材料及產品。此外，蜀海集團根
據重續蜀海協議收取的購買費用乃參考實際產生的成本及開支釐定，本集團購買
商品食材及加工食材並無溢價。因此，董事認為與蜀海集團的持續合作將對本集
團有利，且符合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鑒於(1)本集團可控制商品食材及加工食材原材料供應商的挑選；及(2)蜀海集團所
提供的加工、倉儲及物流服務並不需要任何複雜技術，而我們可輕易以可資比較
條款向市場上具備應對未來三至五年我們餐廳所在相關省份的服務需求的供應能
力的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採購有關服務。該等替代供應商能夠提供按類近蜀海
的質量和定價條款提供倉儲及物流服務。我們認為我們與蜀海集團的關連交易並
不會導致我們過度依賴蜀海集團。

鑒於(1)蜀海集團的收益中有很大比重來自對本集團的銷售額，反映本集團對蜀海
集團的業務發展中擔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及(2)蜀海集團在為餐飲服務提供商提供
倉儲及物流服務方面的豐富經驗及良好聲譽，本公司認為蜀海集團終止或減少向
本集團作出供應的可能性不大。

過往金額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我們於截至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從蜀海集團取得及購買的服務的過往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蜀海協議 2,739,584 3,466,446 2,096,482附註1 1,077,269

附註：

1.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過往交易金額減少主要是由於(i) 2022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導
致中國大陸地區若干餐廳停止營業或暫停堂食服務及客流量減少；及(ii) 「啄木鳥」計劃的
實施導致餐廳數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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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估計重續蜀海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交易於截至2024年、2025年及2026年
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新年度上限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續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 696,000 835,200 1,002,240
重續蜀海總購買協議 3,251,656 4,534,172 6,167,629

總計 3,947,656 5,369,372 7,169,869

建議年度上限的理由及釐定基準

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下列因素估計得出：

(i) 過往儲存費及過往購買量；

(ii) 我們商品食材、加工食材及儲存及物流服務的需求估計會增長，反映(i)餐廳
的顧客流量及經營表現及(ii)於根據「硬骨頭」計劃重開過往關停的若干餐廳
及新餐廳開設計劃後的餐廳數目預期增加；及

(iii) (a)加工食材的原材料價格；(b)加工食材的生產成本及加工服務費率的潛在波
動。

有關參與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火鍋店業務及其他餐飲業務。

蜀海向餐飲服務提供商提供「一站式」供應鏈服務（包括食品倉儲、物流及銷售）。

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蜀海由樂達海生持有42.72%及靜海投資持有約26.17%。因此，
蜀海為張勇先生及舒萍女士的聯繫人，從而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重續蜀
海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有關重續蜀海協
議建議年度上限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中的最高者超
過5%，故重續蜀海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公告、通
函、獨立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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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由於蜀韻東方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本公司將於2023年12月31日後
繼續進行蜀韻東方協議項下的交易，故於2023年10月17日，本公司與蜀韻東方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新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重續總裝修
工程管理服務協議」）及新總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協議（「重續總裝修工程總承包服
務協議」），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包括首尾兩日），
惟須經獨立股東批准。重續蜀韻東方協議一經生效，蜀韻東方協議即告終止。

重續蜀韻東方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23年10月1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蜀韻東方

（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期限： 重續蜀韻東方協議初始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
日止三年（包括首尾兩日）。

在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情況下，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可不時續期三年，除非本公司於協議期限屆滿前通過發出30天
書面通知的方式通知蜀韻東方不再續期。於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重續時，各訂約方可根據當時情況修訂該協議的條款。

交易性質： 於重續總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協議期限內，就我們位於中國大
陸的餐廳的室內裝修及翻新而言，蜀韻東方同意為本集團提供
總承包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挑選及委聘分包商進行裝修工程並
為工程購買材料及設備。

於重續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期限內，就我們位於港澳台地
區的餐廳的室內裝修及翻新而言，蜀韻東方同意向本集團提供
裝修工程管理及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選擇並監督設計及施
工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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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基準： 重續總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協議的總承包服務費將於經參考有
關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的現行市價後根據裝修服務的總成本及
質量釐定。

重續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的管理服務費將根據裝修服務的
質量按雙方經參考有關裝修項目管理服務的現行市價而協定的
固定服務收費表來釐定。

重續蜀韻東方協議的條款與蜀韻東方協議基本一致。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蜀韻東方主要經營裝修服務業務。自其於2006年成立以來，我們就我們餐廳的室
內裝修及翻新委聘蜀韻東方提供裝修服務。基於我們的長期穩定業務關係，蜀韻
東方已非常熟悉我們對裝修工程的要求，並一直以適時及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
令人滿意的工程管理服務及總承包服務。

如先前通函及公告所披露，我們與蜀韻東方過往嘗試過兩種不同的交易安排，即
總承包安排和工程管理安排。

我們決定就我們的中國大陸餐廳採納總承包安排，原因如下：

• 蜀韻東方已取得在中國大陸提供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的所有必要牌照；

• 總承包安排令蜀韻東方能夠更加主動及密切地監控及管理工程並確保我們餐
廳的設計得到有效及具成本效益的實施及執行；及

• 根據總承包安排，蜀韻東方負責裝修工程的整體工程管理及監督，可避免本
集團與分包商之間的潛在糾紛。

就我們的港澳台地區餐廳而言，由於蜀韻東方並未取得總承包商所需的相關牌
照，我們將繼續採納工程管理安排。因此，重續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將有效
並適用於我們與蜀韻東方就港澳台地區餐廳的室內裝修及翻新的交易。蜀韻東方
將與合適的當地分包商保持穩定的業務關係，並於施工現場管理、協調及監督當
地分包商，以確保我們港澳台地區餐廳的裝修工程可及時、高質量地完工及交付。



22

本公司認為與蜀韻東方繼續合作可通過同時進行多個工程以提升效率，亦可加強
質量控制。基於與本公司的長期合作，蜀韻東方更加熟悉本公司於總承包安排下
對其中國大陸餐廳的裝修需求以及於工程管理安排下對港澳台地區餐廳的裝修需
求，並可因應本集團的裝修需求量身定制。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持續向蜀韻東方購買該等服務，將對本集團有利，且符
合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本集團可根據每個項目的付款時間表向蜀韻東方預付款項，而蜀韻東方則會直至
有關項目的某個階段在後期完成時方會確認收入。鑒於蜀韻東方提供的服務可即
時在公開市場上採購，而重續蜀韻東方協議下的服務費乃經參考有關服務的現行
市價釐定，我們可輕易以可資比較條款向替代服務供應商採購有關服務。截至本
公告日期，蜀韻東方及若干第三方裝修服務提供商已通過本集團的供應商審核程
序，獲納入本集團的「合資格供應商名單」。本公司將逐個工程地從「合資格供應
商名單」中選擇裝修服務供應商，並就各項工程執行挑選程序。挑選標準包括但
不限於最近完成工程的表現、工程的報價及供應商的當前服務能力。隨著我們餐
廳網絡的擴張，裝修工程的數量可能會增加，我們將遵循供應商選擇標準，以確
保蜀韻東方與其他第三方供應商之間的公平競爭。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向蜀韻東
方採購裝修服務並不會導致我們過度依賴蜀韻東方。

過往金額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我們於截至2020年、2021年及2022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以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向蜀韻東方獲取裝修服務（包括工程管理服務及總承包服
務）的過往金額附註1：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裝修工程管理及相關服務 43,872 30,391 21,961 3附註2

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 3,295,159 2,163,235 247,481附註3 13,837附註3

總計 3,339,031 2,193,626 269,442 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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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上文所載的過往交易金額亦包括於分拆前為特海集團已終止經營業務向蜀韻東方集團的購
買。

2. 根據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本集團以往為所有海外餐廳購買裝修工程管理及相關服
務。分拆於2022年12月完成後，本集團僅為位於港澳台地區的餐廳購買裝修工程管理及
相關服務。

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過往金額大幅減少主要是由
於本公司的業務擴張放緩。

本公司估計重續蜀韻東方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交易於截至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新年度上限
2024年

人民幣千元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2,704,640 2,815,120 2,950,340

建議年度上限的理由及釐定基準

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下列因素估計得出：

(i) 蜀韻東方與我們協定的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費率及裝修工程管理服務費率以
及預期的費率波動；

(ii) 我們計劃開設並裝修的新餐廳估計數量及我們計劃翻新的現有餐廳的估計數
量；

(iii) 本集團在餐廳裝修工程方面的過往經驗，以及蜀韻東方與我們就總承包服務
及工程管理服務協定的主要條款及付款時間表；及

(iv) 蜀韻東方在該兩項交易安排下的過往交易金額及蜀韻東方提供總承包服務及
工程管理服務的服務能力以及分拆。

有關參與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火鍋店業務及其他餐飲業務。

蜀韻東方主要從事裝修相關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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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張碩軼先生為蜀韻東方的唯一董事並擁有蜀韻東方80.00%的股
權。張碩軼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張勇先生的胞弟。因此，蜀韻東方
為張勇先生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根據上市規則，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有關重續蜀韻東方協議的建議年度
上限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中的最高者超過5%，故重
續蜀韻東方協議項下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公告、通函、獨立
股東批准、年度審核及申報規定。

一般資料

董事的確認

董事會（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於考慮嘉林資本提供的意見後達
致）認為，(i)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經及將會在本公司的日
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
體利益；及(ii)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確信及全悉，由於本公告「重續持續關連交
易協議」一節所載相關關連人士的關係，張勇先生被視為於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

張勇先生已就批准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以及建議年度上
限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張勇先生外，概無董事於批准相同事項的相
關董事會決議案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或須就有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重續頤海總購買協
議、重續蜀海協議及重續蜀韻東方協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以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
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以及
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嘉林資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
從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
問，以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以及其各自的建議年
度上限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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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其中包括）普通決議案，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倘適
用）批准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以及其各自的建議年
度上限。

根據上市規則，於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及其各自的建
議年度上限中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股東及其聯繫人須就批准有關交易的決議案放
棄投票。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確信及全悉，截至本公告日期：

i. NP United（由張勇先生控制的公司）、ZY NP（由張勇先生控制的公司）
及SP NP（由舒萍女士控制的公司）分別直接持有1,801,970,108股股份、
1,148,739,121股股份及410,962,014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2.33%、
20.61%及7.37%。張勇先生（透過ZY NP）、舒萍女士（透過SP NP）及共同透
過NP United合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60.31%權益。張勇先生及舒
萍女士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即NP United、ZY NP及SP NP）各自將於股東
特別大會上就批准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重續蜀海協議、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及

ii. SYH NP（由施永宏先生控制的公司）及LHY NP（由李海燕女士控制的公司）
分別持有169,632,014股股份及335,155,014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3.04%及6.01%。李海燕女士直接持有37,500,000股股份。施永宏先生（透過
SYH NP）及其配偶李海燕女士（本人及透過LHY NP）合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總額約9.73%權益。施永宏先生及李海燕女士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即
SYH NP及LHY NP）各自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
重續蜀海協議及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其他股東於所提呈決議案中擁有重大權益。截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富途信託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9年10月8日採納的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持有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未歸屬獎勵159,000,000股
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2.85%）。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七章，富途信託有限公
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該等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重續蜀海協議及重續蜀韻東方協議的
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意見函、嘉林資本就不獲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以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致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以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
寄發予股東。本公司預期將於2023年11月8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通函。



26

內部控制

本集團擁有全面的內部控制系統，以確保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
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相關內部控制
措施包括：

(i) 本公司已指定一支由業務經營、法律、風險控制及財務部門以及董事會辦公
室組成的高級管理層團隊以監察持續關連交易及確保與上述關連人士的持續
關連交易乃按公平基準進行及未超過年度上限。有關高級管理層團隊持續追
蹤及定期監察持續關連交易進程，並向本公司管理層報告；

(ii)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團隊及內部控制部門定期組織及進行內部控制測試以評估
持續關連交易相關內部控制措施的完整性及有效性；

(iii) 本公司已成立一支由經驗豐富、專門從事餐廳管理及營運的員工組成的專業
團隊，負責評估（其中包括）產品及╱或服務供應商的專業資格、團隊規模、
能力和歷史經驗。此外，為避免潛在的利益衝突並確保評估的公平性，上述
專業團隊的成員不能成為聯繫相關產品及╱或服務供應商的主要聯繫人。
於本公告日期，頤海、蜀海、蜀韻東方、扎魯特旗海底撈及Weihai Holding
已通過本集團的供應商審查程序，並已加入本集團設立的「合資格供應商名
單」；

(iv) 本集團的法律部門負責定期從新客戶或供應商中識別本集團的關連人士並更
新關連人士名單。本集團的財務部門定期監察與關連人士的實際交易金額，
以確保有關款項並未超出相關年度上限範圍；

(v)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或根據有關協議訂立任何子協
議前，本集團的法律部門及財務部門將審閱建議交易及子草擬條款，以確保
有關交易將按照協議條款及本公司的定價政策進行；

(vi) 本公司採購部將定期檢查市場價格，以考量某一特定交易的價格是否屬公平
合理及是否根據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定價基準訂立。市場推廣團隊將會不時
（定期及╱或磋商價格前）通過研究及調查，收集市場資料以確定相比市場上
類似產品╱服務的產品質量及市場上各類產品╱服務的參考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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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團隊按月收集及檢討持續關連交易，以保證(a)關連人士於
相關月份已履行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條款；及(b)本公司與關連人士之間
所產生及估計將產生的實際交易金額在年度上限範圍內；

(viii) 董事會按年檢討持續關連交易的執行情況，以及每半年審閱財務報表（包括
持續關連交易的披露情況）。檢討內容主要包括本集團及關連人士於相關年度
或半年度是否已履行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條款，以及本集團與關連人士
之間所產生的實際交易金額是否在年度上限範圍內；

(ix) 獨立非執行董事按年檢討持續關連交易，並在本公司年報中就持續關連交易
是否(a)在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b)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以及按屬公
平合理的條款；(c)按照相關協議的條款進行；及(d)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作出年度確認；

(x)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年度財務報表、年報、中期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包
括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執行情況的披露及分析），並就該等財務報表及報告所披
露的持續關連交易發表意見，包括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是否屬公平合理，以
及交易金額是否在相關年度上限範圍內；及

(xi) 為協助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列的適用規則，本公司的外部核數
師根據「香港核證工作準則第3000號－「審核或審閱過往財務資料以外的核證
工作」」的規定並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實務說明第740號－關於香港
上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對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執行工
作，並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就已在本公司年報中披露的持續關連
交易發出函件。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商品食材」 指 毋須進行加工的食材，主要包括肉類、海鮮、未清洗
的蔬菜及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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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2015年7月14日根
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除非文義
另有所指）其所有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馥海上海」 指 馥海（上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分別由頤海上海及上海新派擁有60%及40%

「總承包服務」 指 有關室內裝修及翻新的裝修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挑選
及委聘分包商進行裝修工程並為工程購買材料及設備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海底撈定製產品」 指 頤海集團供應的火鍋底料、火鍋蘸料及中式複合調味
品，採用本集團擁有的配方生產，在我們的火鍋店使
用

「Haidilao 
Singapore」

指 Hai Di Lao Holdings Pte. Ltd.，一家於2013年2月28日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
日期，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蔡新民醫
生、許廷芳先生、齊大慶先生、馬蔚華博士及吳宵光
先生）組成，以就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交易（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而成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嘉林資本」

指 嘉林資本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即獨
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有關不獲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包括建議
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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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而就在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不獲豁免關連交易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而
言，指除 ( i )就重續頤海總購買協議及重續蜀海協議
而言，NP United、ZY NP、SP NP、SYH NP及LHY 
NP；或(ii)就重續蜀韻東方協議而言，NP United、ZY 
NP及SP NP以外的股東

「獨立第三方」 指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並非
本公司關連人士（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的任何
人士或公司

「即食自助產品」 指 即食自助食品產品包括自助即食小火鍋產品、自助即
食米飯產品、即食粉料及零食以及其他相關產品

「扎魯特旗海底撈」 指 扎魯特旗海底撈食品有限公司，一家於2013年1月28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四川海底撈全
資擁有並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扎魯特旗 
購買協議」

指 由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與四川海底撈
的全資附屬公司扎魯特旗海底撈訂立的日期為2020年
12月7日的總購買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扎魯特旗
海底撈採購新鮮羊肉及牛肉、羊牛肉副產品以及相關
肉製品

「靜海投資」 指 簡陽市靜海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11年5月11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為
靜遠投資的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

「靜遠投資」 指 簡陽市靜遠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09年3月13日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分
別由張勇先生、舒萍女士、施永宏先生及李海燕女士
擁有52.00%、16.00%、16.00%及16.00%，並為本公司
關連人士

「樂達海生」 指 上海樂達海生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一家於2017年
5月2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本公告
日期，由北京宜涵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一家由張勇先生
及舒萍女士分別擁有約76.31%及23.69%的公司）持有
約62.70%及由施永宏先生持有約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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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Y NP」 指 LHY NP Ltd.，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李
海燕女士控制的投資控股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直
接持有本公司約6.01%股權並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Cheerful Trust的受託人身份全資擁有。
Cheerful Trust為施永宏先生及李海燕女士以財產授予
人及保護人的身份於2018年8月22日與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作為受託人）成立的全權信託，受益
人為施永宏先生、李海燕女士及其家族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總裝修工程總承包
服務協議」

指 由本公司與蜀韻東方（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
司）訂立的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總裝修工程總承包
服務協議，據此，蜀韻東方同意就我們中國餐廳的室
內裝修及翻新向本集團提供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包
括但不限於挑選及委聘分包商進行裝修工程並為工程
購買材料及設備

「總裝修工程管理服
務協議」

指 由本公司與蜀韻東方（各自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
司）訂立的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總裝修工程管理服
務協議，據此，蜀韻東方同意就我們餐廳的室內裝修
及翻新向本集團提供裝修工程管理及相關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挑選並監督設計及施工分包商

「NP United」 指 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張勇先生控制的
投資控股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分別由ZY NP擁有
約51.778%以及由SP NP、SYH NP及LHY NP各自擁
有約16.074%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惟僅就本公告及作地區參考而言，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對於「中國」的提述並不包
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先前通函及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先前通函及公告，內
容有關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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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食材」 指 需要加工的食材，主要包括需要加工及調味的肉類、
需要洗切的蔬菜、海鮮丸滑類製品（如蝦滑及魚丸）

「建議年度上限」 指 各重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於截至2024年、2025年及
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協議」

指 有關將予重續的現有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自2024年
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即重續扎魯
特旗購買協議、重續總人力資源服務協議、重續頤海
總購買協議、重續蜀海協議及重續蜀韻東方協議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
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上海新派」 指 新派（上海）餐飲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於2013年5月12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05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蜀海」 指 蜀海（北京）供應鏈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2014年
6月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關
連人士，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樂達海生持有42.72%及
靜海投資持有約26.17%

「蜀海協議」 指 倉儲及物流服務協議與蜀海總購買協議

「蜀海集團」 指 包括蜀海及其附屬公司在內的公司集團

「蜀海總購買協議」 指 本集團與蜀海集團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蜀海
總購買協議，據此，蜀海集團同意向本集團供應加工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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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韻東方」 指 北京蜀韻東方裝飾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2006年5月
10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
期，由張碩軼先生持有80.00%

「蜀韻東方協議」 指 總裝修工程管理服務協議及總裝修工程總承包服務協
議

「四川海底撈」 指 四川海底撈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前身（視情況而
定）（前稱為四川省簡陽市海底撈餐飲有限責任公司），
一家於2001年4月16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截至本公告日期，分別由靜遠投
資、張勇先生、舒萍女士、施永宏先生、李海燕女
士、楊利娟女士、袁華強先生、苟軼群先生、陳勇先
生及楊賓先生擁有50.00%、25.50%、8.00%、8.00%、
8.00%、0.20%、0.10%、0.10%、0.06%及0.04%

「SP NP」 指 SP NP Lt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
公司。SP NP Ltd. 的全部股本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Rose Trust的受託人身份透過UBS Nominees 
Limited（以其作為Rose Trust信託代名人身份）全資擁
有。Rose Trust為舒萍女士以財產授予人及保護人的身
份為其本身、張勇先生及其家族的利益於2018年8月
22日成立的全權信託。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舒萍女
士（作為Rose Trust的創立人）及UBS Trustees (B.V.I.) 
Limited被視為於SP NP Ltd.所持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SYH NP」 指 SYH NP Lt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
控股公司。SYH NP Ltd.的全部股本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Cheerful Trust的受託人身份透過
UBS Nominees Limited（以其作為Cheerful Trust信託代
名人身份）全資擁有。Cheerful Trust為施永宏先生及
李海燕女士以財產授予人及保護人的身份為其本身利
益及其家族利益於2018年8月22日成立的全權信託。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施永宏先生及李海燕女士（作
為Cheerful Trust的創立人）及UBS Trustees (B.V.I.) 
Limited被視為於SYH NP Ltd.所持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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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倉儲及物流 
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蜀海訂立日期為2020年12月7日的倉儲及物
流服務協議，據此，蜀海集團同意就商品食材向本集
團提供倉儲設施、儲存服務及物流服務

「我們」 指 本公司或本集團（視文義所指）

「微海集團」 指 Weihai Holding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或如文義另有所
指，於其重組前的微海諮詢及其所有附屬公司

「Weihai Holding」 指 Wei Hai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一家於2020年1月
15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截
至本公告日期，其分別由ZY WH LTD及SP WH LTD
持有約36.9%及約13.0%，且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頤海」 指 頤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2013年10月18日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1579）（截至本公告日期，受張勇
先生及舒萍女士控制），並為我們的關連人士

「頤海集團」 指 包括頤海及其附屬公司在內的公司集團

「頤海總購買協議」 指 於2020年12月7日Haidilao Singapore及頤海集團（各自
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總購買協議，據此，
本集團同意向頤海集團購買海底撈定製產品、頤海零
售產品及即食自助產品，期限截至2023年12月31日

「頤海零售產品」 指 頤海集團供應的火鍋底料及中式複合調味品，採用頤
海集團擁有的配方生產，在我們的火鍋店及各種線上
平台（如海底撈應用程序）向消費者展示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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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 NP」 指 ZY NP Lt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
控股公司。ZY NP Ltd. 的全部股本由UBS Trustees 
(B.V.I.) Limited以Apple Trust的受託人身份透過UBS 
Nominees Limited（以其作為Apple Trust信託代名人
身份）全資擁有。Apple Trust為張勇先生以財產授予
人及保護人的身份為其本身、舒萍女士及其家族的利
益於2018年8月22日成立的全權信託。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張勇先生（作為Apple Trust的創立人）及UBS 
Trustees (B.V.I.) Limited被視為於ZY NP Ltd.所持的股
份中擁有權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勇

香港，2023年10月17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張勇先生、執行董事楊利娟
女士、李朋先生、宋青女士及高潔女士；非執行董事周兆呈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蔡新民醫生、許廷芳先生、齊大慶先生、馬蔚華博士及吳宵光先生。


